
高唐街道办发〔2025〕78号
巫山县高唐街道办事处

关于印发《高唐街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的通知
机关各办公室（中心、大队）、各社区居委会、街道直属各单位：
《高唐街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已经由街道办事处批准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巫山县人民政府高唐街道办事处
2025年10月20日
（此件公开发布）
高唐街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一、总则

（一）目的依据

为切实做好高唐街道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依据《巫山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结合本街道实际，制定本预案。

（二）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街道行政区域内各类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

（三）工作原则

在街道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坚持分类管理、分级响应；坚持预防为主、防救相结合；坚持人民防线、社会参与。

二、应急组织体系

（一）领导机构

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作为街道应急管理领导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本街道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由街道党委书记任指挥长，街道主任任常务副指挥长，其他街道领导任副指挥长。主要职责包括：

（1）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应急管理工作的决策部署；

（2）建立和完善街道应急管理机制；

（3）组织编写、修订街道相关应急预案；

（4）组织开展全街道风险排查并督促落实防控措施；

（5）组织开展预警行动、先期处置，协助县有关部门开展应急处置和救援；

（6）组织做好应急设备设施维护以及应急物资管理、使用和发放；

（7）开展应急培训、应急演练工作等。

街道应急管理领导机构成员单位由街道党的建设板块、经济发展板块、民生服务板块、平安法治板块、街道综合救援队伍、所辖社区以及派出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组成。

（二）应急管理工作机构

街道平安法治板块作为街道应急管理工作机构，由平安法治板块A岗领导任主任，B岗领导任副主任，成员由应急管理岗位专职工作人员和平安法治板块其他工作人员（兼职）组成。主要职责包括：

（1）负责收集汇总本街道发生的突发事件信息，并按规定上报；

（2）审核街道有关应急预案并指导所辖社区编制应急预案；
（3）组织开展应急预案演练及宣教培训工作；

（4）承担街道应急管理领导机构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工作组

突发事件发生后，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可根据实际需要视情况设置综合协调、应急处置、治安交通、卫生防疫、后勤保障、善后处置等工作组。

1.综合协调组

由党的建设板块B岗领导牵头，党的建设板块、平安法治板块、民生服务板块负责人为成员，负责值班值守、信息报告、综合协调、指令传达、宣传引导、通信联络等工作。

2.应急处置组

由平安法治板块A岗领导牵头，平安法治板块、高唐派出所、高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为成员，负责突发事件先期处置，组织开展自救互救、转移安置，协助专业救援队伍开展人员搜救等相关工作。

3.治安交通组

由平安法治板块B岗领导牵头，平安法治板块、高唐派出所工作人员为成员，负责突发事件现场警戒、秩序维护、交通管控等工作。

4.卫生防疫组

由民生服务B岗领导牵头，民生服务板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为成员，负责协调属地医院开展人员救治、公共卫生事件先期处置，配合上级职能部门做好卫生防疫工作。

5.后勤保障组

由经济发展板块A岗领导牵头、经济发展板块、民生服务板块工作人员为成员，负责协助做好抢险救灾所需相关应急物资等的运送、补给以及应急处置人员和受灾群众的生活保障、物品分发等工作。

6.善后处置组

由民生服务板块A岗领导牵头，民生服务工作人员为成员，负责做好伤亡人员家属一对一服务工作，以及人员抚恤、社会救助、心理疏导等相关工作。

三、报告与预警

（一）风险分析与监测

1.本地区主要风险

高唐街道隶属于重庆市巫山县，地处巫山县中心，东与龙门街道接壤，南临长江，西、北与巫峡街道相连位，幅员面积6.8平方公里，辖13个社区、183个网格，共有人口19.3万人，其中常住人口15.3万人，流动人员4万人。辖区内交通道路纵横交错，企业众多。辖区内突发地质灾害、道路交通事故等风险较高，易引发舆情事件，造成不良影响。

2.风险监测

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成员单位针对辖区内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种类和特点，应当建立健全突发事件监测预警制度，及时汇集、储存、分析、通报有关突发事件信息，完善监测网络，划分监测区域，确定监测点，明确监测项目，建立风险基础信息清单，加强对各类突发事件的日常监测，建立风险隐患排查机制，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研判、早处置、早解决。

街道所辖网格员、灾害信息员、气象信息员、地灾网格员等工作人员要切实履行风险隐患巡查、信息报告、先期处置、灾情统计等工作职责，及时上报隐患、灾情（险情）及突发事件征兆情况。街道及相关科室人员提供必要的监测设备设施，实现风险监测信息数据的共享共用、部门多跨融合。
（二）预警

1.预警发布

接到上级有关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或本辖区基层网格员等工作人员上报的信息后，街道应急管理工作机构应急立即通过微信群等方式，将预警信息发送至各社区及企业。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学校、养老院等特殊场所以及警报盲区，社区要组织人员逐户通知或以针对性的方式进行告知。

2.预警行动

进入预警期后，街道基层应急指挥中心应当立即启动预警响应机制，组织开展分析研判，并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措施。

（1）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社区居委会有关责任人、应急工作组人员、街道应急救援队伍等在岗备勤，进入待命状态；

（2）检查街道现有应急物资和装备，保障抢险救灾需要，必要时，将应急物资、装备定向前置；

（3）依法关闭或限制使用易受突发事件危害的场所，控制或限制容易导致危害扩大的公共场所活动；

（4）明确人员疏散转移线路、转移方式、工作负责人和联络人，及时组织人员疏散转移，并予以妥善安置；

（5）加强对可能受影响的油库、加油加气站、学校、医院、养老院、幼儿园、地下空间等重点场所、重要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巡查、检查；

（6）加强值班调度，确保信息畅通；

（7）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措施。

（三）预警解除

接到上级部门发布的预警解除信息后，经研判本地区突发事件风险已经解除，由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宣布解除预警，及时通知受影响的相关区域和人员，解除已经采取的有关措施。

（四）信息报告

突发事件发生后，事发地社区负责人、网格员、灾害信息员、地灾网格员、事发单位等应当立即拨打街道24小时应急值班电话（57682629），并通过“141”基层智治平台上报信息，情况紧急时可以直接拨打119、110、120等报警和急救电话。

街道应急值班室接报后，应立即报告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在30分钟内电话报告，在1小时内书面报告县委、县政府值班室以及县级主管部门。

同时，向本辖区有关社区、企事业单位通报突发事件信息。信息报告不得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

电话报告应包括突发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信息来源、基本情况和可能造成的后果等内容；书面报告应包括时间、地点、信息来源、时间起因、基本过程、已造成的后果、影响范围、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内容。

对于仍在处置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应当及时续保事件的人员伤亡、处置进展和发展趋势等情况，直到处置基本结束。

四、应急处置

（一）应急响应

根据实际情况，本街道应急响应分为一级和二级，一级为最高。

1.二级响应

启动条件：初判突发事件不会超过一般级别，或造成的损失较小、处置难度不大、事态比较简单、危害或威胁范围较小等情况。
启动程序：街道应急管理工作机构组织会商研判后，报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常务副指挥长，由其决定启动。

响应措施：常务副指挥长或由其指派的副指挥长迅速赶赴现场，开设现场指挥部，视情况成立综合协调、应急处置、治安交通、卫生防疫、后勤保障、善后处置等工作组，组织指挥抢险救援行动。事发地社区干部、应急救援队伍、网格员应当配合街道现场指挥部及相关工作组开展人员转移安置、危险源控制、现场管控等工作。现场指挥部还可以根据救援需要，调集本辖区具有相应救援能力的社会单位救援力量参与现场救援处置。

2.一级响应

启动条件：初判突发事件可能达到较大及以上级别，或造成的损失较大、处置难度较复杂、事件影响范围较广，且处置时间较长、处置难度较大等情况。

启动程序：街道应急管理工作机构组织会商研判后，报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指挥长，由其决定启动。

响应措施：指挥长应迅速赶赴现场，开设现场指挥部，成立响应工作组，组织指挥各方力量开展信息收集上报、人员转移安置、现场秩序管控等先期处置工作。

（二）应急处置措施

根据需要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应急处置措施：

（1）现场管控。由治安交通组负责，划定警戒区域，明确交通管制路线，确定紧急集合点、疏散路线和疏散方式，疏散、撤离受威胁人员，封锁危险场所，采取必要管制措施维护现场秩序，防止无关人员进入事件现场。

（2）会商研判。由综合协调组牵头，组织相关人员开展会商研判，调度处置工作，及时发布指令和报送信息。

（3）应急处置。由应急处置组负责，组织群众开展自救、互救，调用辖区内的应急队伍、应急资源，开展险情排除、时间管控等先期处置工作，防治发生次生（衍生）事件。

（4）转移安置。由应急处置组牵头，各工作组和事发村（社区）配合，具体负责人员转移安置、信息统计和人员安抚等工作。

（5）医疗救治。由卫生防疫组负责，组织辖区内医疗机构、医护人员开展先期现场救护和卫生防疫等工作。

（6）后勤保障。由后勤保障组负责，向受到危害的人员提供避难场所和食品、饮用水、衣被等生活必需品。

（7）善后处置。由善后处置组负责，对受害受灾人员及其家属进行慰问和安抚，密切关注舆情，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三）联动支援与保障

当县级工作指导组到达现场后，现场指挥部指挥长应及时汇报处置情况，并接受其工作指导。当县级指挥机构成立时，有序移交指挥权，服从其领导，协助做好相应保障工作。

（四）应急结束

突发事件应对处置工作结束，或相关威胁危害得到控制、消除后，根据上级指挥机构终止应急响应的决定，按照“谁启动、谁终止”的原则，由现场指挥部宣布应急结束，逐步停止有关应对处置措施，有序撤离应急队伍和工作人员。同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件或突发事件复发。

五、后期处置

（一）善后处置

街道人民政府根据遭受损失的情况，配合县级主管部门制定针对受灾社区居民的救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等善后工作方案；对参与应急处置的人员，按照有关规定落实补助措施；对在应急处置中受伤或牺牲的人员，要积极协调落实有关优抚待遇；协助县级有关部门开展疾病防治、环境污染消除等相关工作；按照县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要求，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二）评估总结

街道应急管理工作机构牵头，组织有关单位配合上级部门对突发事件的起因、性质、影响、责任、经验教训和恢复重建等问题开展评估，总结突发事件救援处置经验教训，提出加强和改进应急救援工作的对策措施和建议意见，完善本应急预案。

六、应急保障

（一）通讯保障

根据实际情况，配置应急通讯设备设施，并做好日常维护保养；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通讯运营商驻县派出机构建立工作联系，必要时，请求应急通讯保障支持。

（二）队伍保障

街道应急救援队伍主要包括街道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和13个社区应急救援队伍。具体清单见附件。

（三）物资保障

街道平安法治板块负责统筹全街道应急储备物资管理工作，确保应急物资和生活用品的及时供应。应急物资装备台账见附件。

（四）场所保障

根据实际情况，利用有关学校、社区居委会等公共设施作为应急避难场所，并设置明显标志。应急避难场所台账见附件。

七、应急预案管理

（一）宣教培训

每年组织一次相关科室工作人员、应急救援队员开展应急预案专题教育培训，增强辖区干部、群众的安全应急意识，提高其应急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二）应急预案演练

街道本级积极发动群众和辖区企业参与应急演练，每年组织一次综合或专项应急演练。

（三）应急预案衔接

本行政区域社区、企事业单位编制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与本预案衔接，并定期组织预案评估、修订、演练。

（四）发布实施

1.本预案由巫山县人民政府高唐街道办事处负责解释。

2.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高唐街道应急救援队伍清单

2.高唐街道抢险救灾设备清单

3.高唐街道应急避难场所清单
附件1

高唐街道应急救援队伍清单
	序号
	队伍名称
	人数
	主要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高唐街道应急救援队伍
	16
	尚勇
	13452651008

	2
	上升社区应急救援队伍
	14
	何燕
	15826306565

	3
	起云社区应急救援队伍
	15
	徐世雄
	13594479198

	4
	神女社区应急救援队伍
	14
	杨琴
	15523080840

	5
	松峦社区应急救援队伍
	16
	万孝容
	13368481555

	6
	宁江社区应急救援队伍
	15
	曾平
	15334577771

	7
	登龙社区应急救援队伍
	14
	章桂芝
	15223761515

	8
	圣泉社区应急救援队伍
	12
	翟瑶
	18182335561

	9
	翠屏社区应急救援队伍
	19
	陈世芳
	15978913399

	10
	飞凤社区应急救援队伍
	10
	李自培
	13193225134

	11
	秀峰社区应急救援队伍
	17
	卢先玲
	18723577888

	12
	集仙社区应急救援队伍
	14
	牛东林
	18323760288

	13
	净坛社区应急救援队伍
	19
	刘春林
	15736478788

	14
	朝云社区应急救援队伍
	15
	何忠林
	13896970211


附件2

高唐街道抢险救灾设备清单

	商品名称
	单位
	数量
	仓库名称
	备注

	对讲机
	个
	5
	仓库
	

	大喇叭
	个
	1
	仓库
	

	望远镜
	个
	1
	仓库
	

	携行具
	个
	30
	仓库
	

	制式雨衣
	件
	50
	仓库
	

	森林迷彩服
	件
	50
	仓库
	

	迷彩帽
	个
	50
	仓库
	

	编织外腰带
	条
	50
	仓库
	

	洗脸盆
	个
	30
	仓库
	

	制式内衣
	套
	30
	仓库
	

	迷彩胶鞋
	双
	50
	仓库
	

	制式袜子
	双
	30
	仓库
	

	水壶
	个
	30
	仓库
	

	灭火器
	个
	20
	仓库
	

	安全绳索
	套
	30
	仓库
	

	发电机
	台
	1
	仓库
	

	班用帐篷
	顶
	4
	仓库
	

	应急医疗箱
	个
	30
	仓库
	

	雨衣
	件
	30
	仓库
	

	雨靴
	双
	50
	仓库
	

	单兵应急照明灯
	只
	20
	仓库
	

	大军锹
	把
	30
	仓库
	

	救生圈
	个
	20
	仓库
	

	森林灭火头盔
	个
	30
	仓库
	

	森林灭火服
	套
	30
	仓库
	

	森林灭火腰带
	条
	30
	仓库
	

	水靴
	双
	30
	仓库
	

	头盔
	个
	50
	仓库
	

	警棍
	只
	50
	仓库
	

	盾牌
	个
	50
	仓库
	

	防刺服
	件
	20
	仓库
	

	防爆钢叉
	只
	20
	仓库
	

	侦查指挥作业箱
	套
	1
	仓库
	

	手持式金属探测器
	个
	5
	仓库
	

	森林防火服
	套
	20
	仓库
	

	防毒面罩
	个
	5
	仓库
	

	森林防火安全头盔
	个
	20
	仓库
	

	防扎鞋
	双
	20
	仓库
	

	护目镜
	个
	20
	仓库
	

	训练服
	套
	20
	仓库
	

	训练鞋
	双
	20
	仓库
	

	对讲机
	个
	10
	仓库
	

	急救包
	套
	2
	仓库
	

	强光手电
	个
	10
	仓库
	

	安全绳
	个
	3
	仓库
	

	紧急呼救器
	个
	20
	仓库
	

	口哨
	个
	20
	仓库
	

	雨具(雨衣,雨鞋)
	套
	20
	仓库
	

	铁
	个
	10
	仓库
	

	大锤
	个
	10
	仓库
	

	皮尺（100米）
	个
	2
	仓库
	

	钢圈尺
	个
	2
	仓库
	

	铜锣
	个
	2
	仓库
	

	高音喇叭
	个
	2
	仓库
	

	手动剪切钳
	个
	2
	仓库
	

	云梯
	个
	2
	仓库
	

	救援伸缩杆
	个
	2
	仓库
	

	救援绳抛射器
	个
	2
	仓库
	

	救援绳索
	个
	2
	仓库
	

	橡皮艇
	个
	1
	仓库
	

	救生圈
	个
	10
	仓库
	

	救生衣
	套
	10
	仓库
	

	油锯
	个
	2
	仓库
	

	组合工具
	个
	1
	仓库
	

	二号工具
	个
	50
	仓库
	

	点火器
	个
	1
	仓库
	

	全量程可燃气体检测仪
	个
	1
	仓库
	

	野外照明灯
	个
	1
	仓库
	

	救援灯
	个
	1
	仓库
	

	警戒带
	个
	5
	仓库
	

	急救医疗箱
	个
	2
	仓库
	

	折叠式担架
	个
	2
	仓库
	

	兵工铲
	个
	20
	仓库
	

	钢丝绳
	个
	10
	仓库
	

	挡水物料（编织袋）
	个
	1000
	仓库
	

	土工布
	个
	500
	仓库
	

	油锯
	套
	1
	仓库
	

	组合式防洪板
	组
	2
	仓库
	

	应急电源
	个
	1
	仓库
	


附件3

高唐街道应急避难场所清单

	序号
	避难场所

名称
	主管单位
	具体地址
	地块面积
（公顷）
	有效避难用地面积（公顷）
	容纳可宿住避难人数（人）
	容纳暂时避难人数（人）
	联系人

	1
	巫山县职业教育中心
	县教委
	高唐街道平安路500号
	28300
	28000
	9000
	8000
	侯发耀

	2
	高唐街道高唐初中
	县教委
	高唐街道平安路起云社区高唐初中
	6680
	4500
	2000
	2000
	彭伟

	3
	高唐街道朝云小学
	县教委
	高唐街道朝云社区朝云小学
	7957.12
	1600
	1800
	900
	田凯

	4
	高唐街道平湖小学
	县教委
	高唐街道登龙社区平湖小学
	20403
	10000
	10000
	3000
	黄宗纯

	5
	巫山县师范附属小学
	县教委
	巫山县高唐街道祥云路83号
	13013
	8000
	3000
	2500
	伍云

	6
	高唐街道巫峡小学
	县教委
	高唐街道翠屏社区巫峡小学
	3000
	1500
	1000
	500
	蔡兵

	7
	高唐街道南峰小学本部
	县教委
	高唐街道祥云路492号
	15962.34
	11300
	5000
	1200
	周熠超

	8
	高唐街道南峰小学B区
	县教委
	高唐街道净坛路644号
	31921
	12000
	5000
	1100
	陈仁军

	9
	高唐街道南峰小学白杨校区
	县教委
	高唐街道平安路617号
	16728.08
	12100
	5000
	1500
	赵奎

	10
	高唐街道实验小学
	县教委
	高唐街道巫峡路32号
	27307
	9600
	4800
	2500
	谭刚

	11
	暮雨公园
	县城管局
	宁江路
	2.66
	0.43
	2175
	2430
	徐远伦

	12
	朝云公园
	县城管局
	桐子坪
	3.754
	0.19
	990
	1080
	徐远伦

	13
	巫山中学（高中部）
	县教委
	起云街
	3.75
	2.4
	11200
	28000
	黄少兵

	14
	巫山中学（初中部）
	县教委
	净坛二路97号
	4.02
	1.4
	5600
	14000
	黄宗前

	15
	巫峡中学
	县教委
	广东中路425号
	2.47
	0.4
	1600
	4000
	李继光





